
 

 

 

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文件 

 

津体院党发〔2016〕56号 
★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天津体育学院党费收缴、使用 

和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基层党委，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现将《天津体育学院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办法》印发你们，

请认真执行。 

 

 

 

 

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 

2016 年 11 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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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体育学院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办法 
 

按照党章规定向党组织缴纳党费，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

码条件，是党员对党组织应尽的义务。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是

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为了进一

步加强和改进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工作，根据中组部《关于中

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》（中组发〔2008〕3 号）

和市委组织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（津党组通发〔2016〕17号）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党费收缴标准 

（一）党费计算基数 

1.在岗教工党员，每月以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的、经常性的

工资收入（税后）为计算基数。我院以岗位工资、薪级工资、基

础绩效、岗位绩效四项工资之和作为党费测算基数。 

2.离退休干部、职工中的党员，每月以实际领取的离退休费

总额或养老金总额为计算基数。 

（二）党费交纳比例 

1.在岗教工党员，根据每月党费计算基数，3000 元以下（含

3000元）的按 0.5%交纳；3000元以上至 5000 元（含 5000元）的

按 1%交纳；5000元以上至 10000元（含 10000元）的按 1.5%交纳；

10000元以上的按 2%交纳。 

2.离退休干部、职工中的党员，按每月实际领取的离退休费

总额或养老金总额，5000元以下（含 5000元）的按 0.5%交纳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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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0元以上的按 1%交纳。 

3.学生党员，每月交纳党费 0.2元。 

二、党费使用范围 

坚持统筹安排、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、略有结余的原则使用

党费。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，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，

具体使用范围包括： 

（一）培训党员。主要用于对广大共产党员进行政治理论、

实用技术等方面的培训，以及开展主题实践教育活动所发生的费

用。在实际工作中，应着眼于使一个单位、一级党组织范围内的

大多数党员或某一类别的党员普遍受益。 

（二）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、资料、音像制

品和设备。必须是直接用于订阅和购买以党员教育为主要目的的

报刊、资料、音像制品和设备。 

（三）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、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

者。包括表彰大会会议资料的印刷费用，购买或制作奖状、荣誉

证书、奖牌、奖章等，表彰应以精神鼓励为主，不提倡过高的物

质奖励。 

（四）补助生活困难党员。包括用于对老党员的定期生活补

贴、对生活困难党员的一次性生活补助，以及对老党员、生活困

难党员发放慰问物品的费用。 

（五）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党员和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

党员教育设施。包括用于直接发放慰问金、救灾物资给受灾党员，

修缮基层党组织因灾受损的活动场所、电教设备等教育设施的费

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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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党费必须符合以上规定，不能随意扩大党费使用范围，

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不得开支。使用和下拨党费，必须集体讨论决

定，不得个人或者少数人说了算。上级党组织下拨的党费，必须

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 

三、党费管理 

（一）我院党费由党委组织部代党委统一管理，以党委名义

单独设立银行账户。 

（二）党员应当增强党员意识，主动按月交纳党费。遇到特

殊情况，经党支部同意，可以每季度交纳一次党费，也可以委托

其亲属或者其他党员代为交纳或者补交党费。补交党费的时间一

般不得超过 6个月。 

（三）党员工资收入发生变化后，从按新工资标准领取工资

的当月起，以新的工资收入为基数，按照规定比例缴纳党费。 

（四）对不按规定交纳党费的党员，其所在党组织应及时对

其进行批评教育。对无正当理由连续 6 个月不交纳党费的按自行

脱党处理。 

（五）各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对党费管理人员的培训，做好有

关账目材料的留存工作。党费管理人员发生变动时，要认真办好

交接手续。 

四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 

之前学校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

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共天津体育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2016 年 11月 2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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